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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转让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金结构，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中维”）、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泰禾”）拟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

产深圳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债务重组协议》及相关附属协议，公司

拟将持有的深圳泰禾 600,150 万元应收债权及相关附属权益、利益作价 600,000

万元转让给长城资产深圳公司，并由深圳泰禾按约定支付债务重组利息。同时，

公司为本次债务清偿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福建中维承诺对深圳泰

禾享有的全部债权均劣后于长城资产深圳公司对深圳泰禾享有的全部债权。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还将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1、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1006号国际创新中心A座37-38

楼 

设立时间：2000年3月8日 

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

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

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

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

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长城资产深圳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2、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福州市保税区综合大楼15层A区-0266（自贸试验区内）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5月3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装饰装修，建筑材料的

批发。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61,680.47 1,946,701.56 

负债总额 1,069,011.06 1,741,729.7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540.00 - 

流动负债总额 1,038,971.06 1,279,729.76 

净资产 92,669.41 204,971.80 

 2016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67.02                16,893.21  

营业利润             -4,050.01               -10,393.16  

净利润             -3,040.70                 -6,407.18  

3、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45区翻身大道北海富一巷宏骏鑫业大厦601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月8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该业务）；室内

装饰、装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79,461.48  

负债总额         870,015.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85,1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84,915.00  

净资产           9,446.48  

 2016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营业利润           -728.14  

净利润           -553.52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享有对深圳泰禾的 600,150 万元债权及相关附属权利、权益。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尚未签署。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福建中维、深圳泰禾与长城资产深圳公司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债务重组协议》及相关附属协议。 

（一）债权转让协议 

卖方：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债务人：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债务人接受并认可卖方向买方转让标的债权，承诺并保证在买方受让标

的债权后，向买方履行清偿义务并签署相关协议。 

2、卖方与债务人共同确认，截至2017年3月16日，卖方依据基础合同或与之

相关的权利凭证及《债权债务确认书》拟向买方转让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600,150

万元。 

3、买卖双方一致确认，买方受让本协议项下标的债权的买价计人民币

600,000万元。 

4、买卖双方一致确认，过渡期内，卖方应从最大限度维护买方权益角度出

发，积极对资产进行管理和维护。 

（二）债务重组协议 

甲方（债权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乙方（债务人、抵押人）：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出质人）：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丁方一（保证人一）：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二（保证人二）：黄其森 

1、各方一致确认：甲方对乙方所享有的主债权由乙方所欠甲方重组债务本

金（含甲方受让的债权本息，下同）、债务重组收益组成，其中： 

1.1重组债务本金为人民币600,150万元； 

1.2债务重组收益； 

2、经各方协商一致，债务重组期限为3年，即甲方同意乙方在还款期内按约

定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甲方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 

3、本息的清偿。乙方应当按季向甲方支付重组利息。 

4、为确保甲方在本重组协议项下权利的实现，丁方自愿在本协议签署后，

另行与甲方订立《连带保证合同》，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5、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其享有所有权、使用权或处分权的

任何资产对外提供抵押、质押担保或在该等资产之上设定任何权利负担，且不得

为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中甲乙双方之外的合同当事人）提供保证担

保。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转让债权是为了盘活资产，满足旗下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资

金需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本次合作有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深圳泰禾系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所开发的深圳院子项目前景良好，具备良好

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债务清偿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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